奔牛镇固定资产(商铺等)公开招租公告
招租编号：BNJY2026002                             时间：2026年3月16日
为有效利用资产，取得资产性收益，尽力做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拟对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办公室下述资产进行公开招租，招租情况如下：
一、物业简介： 
	序号
	物业名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拟出租期限
（单位：年）
	拟出租底价
（元/年）
	投标保证
（单位：元）
	备注

	1
	戏院翻建店面
	210
	3
	36000
	3600
	



1、 招租形式：有底价公开招租，底价如上表。
2、 租赁期限：三年（2026年3月27日-2029年3月26日）。租金按年度支付，先付后用。（中标人保证金直接转为所中标物业押金）
3、 租赁条件：（1）承租人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守法经营，按章纳税，不得将承租的物业用作黄、赌、毒等非法经营场所，不得从事易燃易爆物品制造与销售、有噪声污染、环境污染的行业，场地堆放物品必须符合安全和环保及环境卫生要求。（2）承租人不得将承租的物业转租、转借或以其他方式变相转租。本期租赁期满后，再次招租时，同等条件下本次承租人享有优先权利。（3）经与出租人商定同意后，可根据经营需要对该人承租的物业进行加固或装修，但不得改变原有的主体结构；该物业不得随意搭建，若需搭建必须报出租人和相关职能部门批准；中途退租或合同期满后，对承租人的加固、装修费用不作任何补偿；如租期届满，承租人未续租，应将物业恢复原样。（4）竞租成功后，承租人应在7日内将年租金支付给出租人，逾期则取消中标资格。承租人须遵守租赁合同的全部约定，全面履行承租人义务。
4、 报名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内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2﹚报名表壹份（格式见附件1）
﹙3﹚报名时若是自然人同时递交壹份经本人亲自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注明限于奔牛镇固定资产公开招租公告（非自然人本人须递交委托书附件3及身份证复印件）；
﹙4﹚境内法人、其他组织另须递交法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等复印件壹份（签名、盖公章），非法人报名须递交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
（5） 报名时需足额缴纳竞标保证金（具体情况见上表）。
五、竞租报名时间、地点
1、 报名时间：2026年3月16日至2026年3月25日（09:00-16:00）（节假日除外）
2、 报名地点：奔牛镇政府院内西侧建设管理办公室三楼302室
联系人：叶女士    联系电话：0519-83217918   
上述个人信息由于工作需要经本人同意对外公布。
六、竞标：
[bookmark: _GoBack]1、竞标时间：2026年3月26日周四上午10：00，逾期未签到者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
2、竞标地点：奔牛镇人民政府院内西侧建设管理办公室三楼302室
3、评标方式：①现场组织三轮报价，每轮按照投标人签到先后顺序报价(由招标办工作人员发放报价表，投标人现场填写，填写结束后由招标办工作人员收回，评委认定有效后当场公布);②下一轮报价底价为上一轮最高报价；三轮报价结束后，第三轮报价中最高价为最终报价（若无投标人进入下一轮报价，则上一轮报价为最终报价）；③第一轮报价结束后，无意愿进入下一轮报价的投标人签字确认不进入下一轮报价；④每轮报价间隔10分钟；⑤若不同投标人最终报价最高者金额相同，且有原承租人在内（由评委与招租方核实），则原承租人具有优先权；若最高报价中无原承租人报价，则现场从所有最高报价中抽签评定中标人。
4、竞标签到前同时递交报名条件中﹙3﹚、﹙4）所有要求的材料壹份及保证金付款凭证原件。
5、所有材料须提供原件备查。    
招标人：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办公室
   2026年3月16日


附件1：
报名表
	招租单位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办公室

	项目名称
	奔牛镇固定资产(商铺等)公开招租公告

	物业地址（按照拟承租物业名称填写，每单项物业填写一份）
	戏院翻建店面

	投标单位报名情况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投标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投标报名时间
	 

	投标报名接受人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日期：

	备  注
	1．投标报名人应如实填写；
2．所有资料、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应当相符，原件由接受人审查后退还，复印件留存；
3．投标报名结束后，招标人应当进行汇总并报送单位领导小组备案。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奔牛镇招标办公室：
本授权委托书宣告：
本人      系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职务、姓名）为我单位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            公开招租的投标活动中，以我单位的名义参加报名、投标报价、与招标人（或业主）协商、签订合同书、办理合同公证手续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及代理期限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同、协议和文件，我单位均予以认可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注：
1、法定代表人必须亲自在授权委托书上亲笔签名，不得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2、本授权委托书只能授权给一名委托代理人。



附件3：
    自然人授权委托书
致：奔牛镇招标办：
本授权书声明:                (意向承租人姓名)授权             （代理人的姓名）为本人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                  承租项目的意向承租人参加报名、投标报价、与招标人（或业主）协商、签订合同书、办理合同公证手续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及代理期限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同、协议和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意向承租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附件4： 
投标保证金说明
1、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应按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递交投标保证金。联合体投标的，其投标保证金由牵头人递交，并应符合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投标保证金在途时间，确保投标保证金在2026年3月25日16：00前到达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如投标保证金在2026年3月25日16：00前未到账，作未缴纳投标保证金处理。
2、投标保证金递交的要求如下：
（1）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
名  称：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财政所
账  号：10605601040014262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奔牛支行
（2）投标保证金金额：
投标单位（自然人）每标段保证金，必须在2026年3月25日16：00前时间前用转账支票、电汇、网上银行等方式（现金除外）自行将保证金从基本账户解进到保证金专用账户。（说明;保证金金额根据各单项物业分别缴纳，具体见物业简介）
（3）投标单位缴纳投标保证金后，凭银行进账单到奔牛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办公室开具投标保证金付款凭证【保证金付款凭证必须在2026年3月25日16：00前到账并换取，若已到账却没在规定时间来换取的，逾期不再换取】。
3、投标保证金的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并缴纳足额租金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其余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竞标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退还至缴纳账户。
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交易保证金：是指意向承租人为保证接受招租公告中的全部条件，并保证以不低于公示的租金底价承租标的而缴纳的保证金。若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时，交易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返还：
（1）意向承租人在报名截止日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2）开标时，各意向承租人针对标的均不应价造成标的流拍的；
（3）成交后，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签署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署《竞价成交确认书》或《房屋租赁合同书》的； 
（4）成交后，承租人不支付或者未按期支付首期租金、承租押金及佣金的；
（5）采用作弊、欺诈、强迫等有违公平的手段参与本次竞租的。
（6）投标人涉嫌违法违规或被投诉,在调查处理期间,保证金暂不退还,待调查处理结果明确后按规定处理; 
（7）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